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〕１６号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６日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第

７次会议通过） 第一条 为了规范赔偿委员会工作，充分发挥

其职能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》和有关法

律规定，特制定本规则。 第二条 赔偿委员会的任务 （一）讨

论、决定下列案件： １、赔偿请求人向本院申请赔偿，应由

本院作出赔偿决定的国家赔偿案件； ２、不服本院赔偿委员

会的决定，需要重新作出赔偿决定的案件； ３、不服高级人

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，向本院申诉，决定提审的案件； 

４、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请示的适用法律的重大

或者疑难的案件； ５、其他重大、疑难的案件。 （二）讨论

司法解释草案。 （三）讨论、研究赔偿工作的重大事项，总

结赔偿工作经验，监督、指导地方各级法院的赔偿工作。 （

四）讨论、决定其他有关赔偿工作的重大事项。 第三条 赔偿

委员会讨论的事项，由主任或者副主任提交。 第四条 赔偿委

员会两个月召开一次例会，必要时可以随时召开。 第五条 赔

偿委员会讨论的议题，赔偿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将有关的文件

资料，于一日前发送各委员和有关列席人员。 赔偿委员会委

员接到会议通过后应当按时出席会议。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

应于一日前告知赔偿委员会办公室。 第六条 赔偿委员会会议

由主任主持，或者由主任委托副主任主持。 第七条 赔偿委员

会开会应有过半数的委员参加。 赔偿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

。赔偿委员会讨论的案件，必须超过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半数



同意方能通过。少数委员的意见可以保留并记录在卷。 第八

条 赔偿委员会讨论的重大疑难的案件，或者有重大分歧的案

件，可以由主持会议的赔偿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决定提交

审判委员会讨论。 第九条 赔偿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或者其他事

项，承办人应当做好准备，根据会议主持人的要求汇报，并

负责回答委员提出的问题。 第十条 赔偿委员会的决定，赔偿

委员会办公室应当执行，不得擅自改变；如发现有新情况，

可以提请赔偿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决定提交赔偿委员会复

议。 第十一条 赔偿委员会讨论、决定的事项，须作出会议纪

要，会议纪要经会议主持人审定后印发各委员，根据需要可

增发各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。 赔偿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将

会议纪要附卷备查。 第十二条 赔偿委员会办公室，是赔偿委

员会的具体工作机构，负责案件审理，草拟司法解释草案，

负责赔偿委员会会前准备，会议记录，草拟会议纪要。根据

赔偿委员会的部署和要求，具体实施对地方各级法院赔偿工

作的监督、指导，对全国赔偿工作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开展

调查研究，总结经验，以及办理其他有关赔偿工作的具体事

项。 第十三条 赔偿委员会委员，以及其他列席会议的人员，

应当遵守保密规定，不得泄漏赔偿委员会讨论情况。 第十四

条 本规则自通过之日起实行。 １９９９年５月３１日 100Tes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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